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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華潤置地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 

 

五億港元定期貸款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作為借款人就總數為四十五億定期貸款融資

(「貸款融資」)與一家銀行訂立了一份貸款融資協議(「該融資協議｣)。此貸款融資自

該融資協議日期起計為期三年。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華潤集團｣)的特定履行責任 

 

根據融資協議，如果華潤集團停止（1）直接或間接持有最少35%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或（2）擁有委任權委任本公司多數董事會成員，或（3）通過投票權、合約或其他方

式直接領導本公司的管理和政策。於本公告日期，華潤集團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

約67.95%之權益。 

 

倘出現違反該融資協議之事項，該銀行可宣佈取消該融資協議下之承諾及/或宣佈所有

未償還款項連同貸款融資項下所有應計利息及其他所有本公司需於該融資協議下支付

的款項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8 條作出，關於本公司與一家銀行所訂立之一份四十

五億港元定期貸款融資協議。該貸款協議訂明(其中包括)華潤集團須於本公司持有

之最低股權百份比。 



 

承董事會命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副主席 

唐勇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向東先生、唐勇先生及俞建先生；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為閻飈先生、杜文民先生、丁潔民先生、魏斌先生、陳鷹先生及王彥先生；以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石先生、何顯毅先生、閻焱先生、尹錦滔先生及馬蔚華先

生。 

 

 


